[bookmark: _GoBack]关于拆除洞其寨山顶林火监控铁塔并重新安装
调试设备工程项目自行采购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应急管理局关于拆除洞其寨山顶林火监控铁塔并重新安装调试设备工程项目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欢迎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本次招标活动。
一、项目概况
（一）采购项目名称：拆除洞其寨山顶林火监控铁塔并重新安装调试设备工程项目。
（二）服务地点：龙岗区清林径水库洞其寨山顶。
（三）项目概况：对清林径水库洞其寨山顶安装的25米角钢塔及塔上挂载的森林监控摄像头、无线网桥、太阳能板、工控机等设备进行拆除，25米角钢塔拆除后需运送至区森林消防大队基地，拆除下来的森林监控设备及太阳能板需安装在旁边凉亭岩上并进行设备调试工作，铁塔拆除后需进行地面平整，最后需安装地网防雷等。
（四）项目预算金额：人民币7.69万元（含税全包价，包括施工、人工、机械、运输、保险、垃圾清运处置等一切费用）。
（五）项目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至2026年5月20日。
（六）评分方法：综合评分法（总分100分，其中诚信为10分，报价40分，项目实施方案20分，经验20分，资质10分）。中标结果将在龙岗区应急管理局官网进行公示。
二、投标人要求
（一）资质要求
1、企业资质要求：①具备有效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资质类别为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或以上）；②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2、人员资格要求（拟派本项目）：①现场安全负责人须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②特种作业人员必须配备持有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塔式起重机）、电工、焊工、司索信号工、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等。
3、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附件1）中作出声明，符合声明中所承诺的事项。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招标。
（注：“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深圳信用网”以及“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督网”为供应商信息的查询渠道，相关信息以开标当日查询结果为准。）
（二）经验要求
提供近三年相关服务经验。
三、投标方式
（一）投标资料
1、投标文件封面需注明项目名称，投标人名称，投标人地址，投标人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单位简介：简要介绍单位情况。
3、项目方案：提供本项目的项目实施方案、报价明细表，附简要成本测算依据。
4、营业执照、相关资质证书（根据实际需求填写，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法人授权书。
5、在《参与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附件1）作出声明并提交。
6、服务类项目须提供项目团队或者负责人名单的，需与投标人存在隶属关系（提供社保证明材料，且连续参保缴费三个月以上）。
7、需提供《供应商基本情况表》（附件2）。
（二）投标文件接收时间、地点
1.投标文件接收开始时间：2026年1月19日。
2.投标文件接收截止时间：2026年1月23日。
3.投标文件接收地点：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愉龙路30号龙岗区应急管理局713室（采购联系人：黄工；联系电话：0755-28905336）。
（三）投标文件份数
投标文件一式三份，其中正本一份，副本两份（请密封在同一个文件袋中）。

深圳市龙岗区应急管理局
                              2026年1月19日

附件1
参与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深圳市龙岗区应急管理局：
我公司参与2026年龙岗区室内/外应急避难场所巡查服务及龙潭公园室外避难场所维护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承诺：
1.我公司参与本项目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未侵犯知识产权。
2.我公司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与参加同一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情形，不存在《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规定的与参加同一项目的其他供应商“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形。
3.我公司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重大违法记录。
4.我公司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5.我公司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六项条件。
6.我公司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7.我公司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做到诚实，不造假，不围标、串标、陪标。我公司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将作无效响应处理，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并在网上曝光，同时将被提请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给予一定年限内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或其他处罚。
8.我公司如果成为本项目成交供应商，做到守信，不偷工减料，依照本项目采购文件需求内容、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本公司在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时所作的一切响应和承诺进行履约。项目验收达到全部指标合格，力争优良。在合同履约期间，如我公司因违法行为被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或者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的，采购人可以提前解除合同或者不予续签合同。
9.我公司承诺本项目的报价不低于我公司的成本价，否则，我公司清楚将面临投标无效的风险；我公司承诺不恶意低价谋取成交；我公司对本项目的报价负责，成交后将严格按照本项目采购文件需求、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我公司在报价响应中所作的全部承诺履行。我公司清楚，若我公司以“报价太低而无法履约”为理由放弃本项目成交资格时，愿意接受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处理。若我公司成为本项目成交供应商，我公司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参与政府采购供应商的报价时，我公司清楚，本项目将成为重点监管、重点验收项目，我公司将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并全力配合有关监管、验收工作；若我公司未按上述要求履约，我公司愿意接受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处理。
10.我公司已认真核实了报价响应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公司对报价响应文件中全部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公司的报价响应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公司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公司愿意接受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11.我公司承诺不非法转包、分包。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供应商：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填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人
	
	项目名称
	

	投标（响应）供应商
	
	供应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
关系单位
	缴纳社会
保险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经营负责人
	
	
	
	

	2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
	
	
	
	

	3
	项目负责人
	
	
	
	

	4
	主要技术人员
	
	
	
	

	5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
	
	
	
	

	说明：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应分行填写。

	投标（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响应）供应商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额（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响应）供应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指对投标（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